
瑶海区林长履责考评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》、《安徽省林长制条例》及《合肥市林长履责考评办法》精神，压实各级林长责任，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细，在新一轮林长制改革中展现新作为，实现新突破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工作职责
(一)总林长职责。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林长制工作的总督导、总调度、总协调职责，推动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和重大问题解决。
(二）林长职责。区、镇街（开发区）级林长组织领导责任区域内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﹐按照分工落实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，将森林覆盖率、森林蓄积量、湿地保护率、建成区绿地率、绿化覆盖率等作为重要指标，督促完成目标任务;组织协调解决责任区域的重点难点问题，依法全面保护林业和园林资源，推动生态保护修复，组织落实森林防灭火、野生动植物保护、重大有害生物防治责任和措施，强化林业和园林行政执法等。
(三)林长会议成员单位职责。林长会议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协调解决森林保护发展、协同推进林长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、重大事项，研究制定林长制相关制度和办法，组织开展林长制考核工作。
(四）林长协助单位职责。每个林长制重点项目确定一个责任单位（林长协助单位）协助林长开展工作。责任单位主动对接本级林长进行巡林督导，做好沟通联络、线路安排、巡林记录等工作，协助解决林业保护发展难题，及时向林长汇报年度任务完成、项目进展及问题解决情况等。
二、履责形式
通过林长会议、巡林调研、督查督导等形式履职尽责。每年总林长、林长分别组织召开总林长会议、林长会议不少于1次。区级总林长原则上每半年巡林不少于1次，区级林长每季度巡林不少于1次，区、镇街（开发区）级林长每月巡林不少于1次，社区级林长每周不少于1次。
三、履责内容
(一）组织领导。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林长制改革有关决策部署，研究制定林长制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确定林长制年度工作主要任务。推动林长制改革创新，解决林业园林资源保护发展问题。
(二）压实责任。压实区级相关责任部门和下一级项目林长职责,推动建立健全项目林长责任体系,推进基层护林组织建设，完善并管理林长制综合管理服务平台。
(三)统筹推进。协调推进落实项目年度计划任务，指导制定项目规划、任务计划，协调解决影响项目进展相关问题。
四、履责制度
(一）履责登记制度。每次巡林应认真填写巡林记录表并通过林掌APP上传巡林记录。区级林长巡林记录、图片由区级林长协助单位整理归档，每年6月1日、12月1日前报区林长办，镇街（开发区）、社区级林长巡林记录资料报同级林长办。每半年将巡林履责情况、林长制重点项目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，书面报上一级林长和林长协助单位。
(二）项目调度制度。建立“总林长令”制度，强化重点任务的工作部署和责任落实。林长以现场调度为主，辅以会议、书面和电话调度等方式，原则上每半年对责任区域重点项目进行调度1次，如遇重要事项，随时调度。各级林长办及时调度解决林长制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实际难题，对解决不了的重要问题以书面形式提交本级总林长调度。
(三)跟踪督办制度。林长巡林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协调督促解决。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由林长督促相关部门或下级林长限期处理;遇重大问题本级解决不了的应及时上报上级林长或林长办。建立督查整改清单、问题整改反馈清单工作机制，跟踪项目实时进展及问题解决,林长办每半年通报林长制重点项目任务进展。
五、考核考评
(一）考评内容。主要包括林长调度、会议、督查等制度落实情况，责任区域林业资源保护、造林绿化、森林防火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、野生动植物保护、依法行政等“五大森林”任务推进情况，推动改革创新和长效机制建立情况等。
(二）考核程序。每年区林长办组织制定对镇街（开发区）林长、林长制办公室以及区林长会议成员单位考核方案，明确考核指标、评价标准及计分方法等，报林长会议审批后，组织开展考核。考核结果经林长会议审定后，及时通报。
(三)结果运用。将考核结果纳入对各镇街（开发区）有关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,并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。
(四）问责激励。对考核结果优秀的，给予通报表彰，考核结果不合格或者因落实责任不力，造成森林资源严重破坏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附件: 1．林长巡林记录表
2． 林长巡林发现问题交办单
3． 区级林长及区级林长协助单位名单
4． 瑶海区林长信息统计表
5． 林长制重点项目一览表
[bookmark: _GoBack]6. 关于印发《合肥市林长履责考评办法》的通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


林长巡林记录表

填表日期:     年   月   日

	
巡查项目名称
	
	
巡查时间
	

	
林长姓名
	
	
林长职务
	

	巡查区域
(路段路线)
	

	
巡查内容
	

	

存在的问题
	

	

巡查存在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
	
林长处理意见
	

	
	
整改措施
	

	

林   长   签   字
	
	

参与
巡查

人员

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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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:




林长巡林发现问题交办单
交办时间:


	

交办
问题
	

	交办
领导
	
	完成
时限
	

	
责任
单位
	牵头
	
	责任人
	

	
	协助
	
	责任人
	

	


问题   解决措施
	

	


备注
	


制发单位(盖章):


附件3

区级林长及区级林长协助单位名单

区委书记陆勤山，瑶海区区级总林长，协助单位瑶海区林长制办公室；
区委副书记、区长童友好，瑶海区区级总林长，协助单位瑶海区林长制办公室；
合肥东部新中心党工委副书记、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、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宋华龙，红光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红光街道；
区委副书记、区委党校校长金飞燕，大兴镇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大兴镇；
区委常委、区委组织部部长、统战部部长、区政协党组副书记杨大维，方庙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方庙街道；
区委常委、区委宣传部部长桑宝君，七里站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七里站街道；
区委常委、区委政法委书记李祥，和平路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和平路街道；
区委常委、区政府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区长沈校根，龙岗开发区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龙岗开发区；
区委常委、区纪委书记、区监察委主任刘峰，嘉山路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嘉山路街道；
区委常委、区委办公室主任黄贺，铜陵路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铜陵路街道；
区政府副区长、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局长姚军，三里街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三里街街道；
区政府副区长陆翊，长淮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长淮街道；
区政府副区长张燕，明光路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明光路街道；
区政府副区长张明，城东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城东街道；
区政府副区长张彩云，胜利路街道区级林长，协助单位为胜利路街道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